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委員會組織及捐助辦法
 民國96年10月05日通過
民國99年04月15日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09月17日修正通過
  總則
第一條：本基金委員會，定名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主要目的配合政府推廣濟助貧困之運動，推行本校愛心活動，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美德，依本辦法辦理下列業務：

        一、預借本校清寒貧困學生助學貸款，以協助其完成學業。

        二、凡本校在籍學生家境貧困清寒或突遭受重大急難急需救助者，均可向高職部訓育組提出申請。

第1章   組織

第三條：本會設委員會，以管理基金之運用，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業務計畫之擬訂與執行。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與管理。

四、委員之遴聘。

五、其它重要議案之審議。

第四條：本委員會由委員九至十七人組成之。委員由各處室主任暨捐助人代表

組成， 校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主任委員遴聘(隨職務異動更迭)，

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五條：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 校長兼任之。

第六條：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年，由 主任委員遴聘。委員在任期中因故出缺，由主任委員指定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七條：本會每年至少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會議由  主任委員召集並任主席。會議需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

開會，對於決議案之表決，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

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委員總額過半數之

同意，並經 主任委員核准後實行之。

1、 辦法變更。

2、 解散之擬議。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委員會應於會議前十日，將議程通知各委員。

第八條：本會得設總幹事、執行祕書、財務組長各一人，由  主任委員視業務需要，提經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總幹事承  主任委員之命推展會務。

第2章   基金之來源

第九條：本會基金來源如下：

一、故苗仁傑教師愛心捐贈。

二、本校教職員工生捐獻。

三、本校家長會捐助。



四、各機關團體及熱心人士贊助。
第四章  申請之條件

第十條：凡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本校清寒貧困學生急需申請助學貸款者。

二、本校在籍學生家境貧困清寒或突遭重大急難急需救助者。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經  主任委員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委員會申請要點                                 
民國96年10月05日通過
民國99年04月15日修正通過
民國100年01月06日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09月17日修正通過
1、 主旨：配合政令推展濟助貧困之運動，推行本校愛心活動，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美德。

2、 申請對象：

1.本校清寒貧困學生急需申請助學貸款者。

2.本校在籍學生家境貧困清寒或突遭重大急難急需救助者。

3、 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委員會。
4、 實施細則：

(1) 凡符合申請對象1、2項者，均可向高職部訓育組提出申請。

(2) 提出申請者由導師調查，經委員會執行秘書彙整送委員會審核通過，經主任委員核准後，始能支領(當學期必須歸還，未還者不再續借)。
(3) 濟助(慰問金)與助學金：

1.視本校愛心基金數額及申請者實際急難情形酌予發放。

2.凡提出申請助學貸款者，以申請者該學期註冊費最高額度為限。

3.濟助個人濟助金之發放方式以每月一千五元至兩千元為原則，一學期為一期，期滿得再申請但濟助期間學生有違本基金濟助精神時可取消其濟助資格。

4.濟助團體最高限額一萬元，每團體每年僅限一次。
5.本校學生發生急難，可發放慰問金最高限額一萬元。

5、 本要點經呈  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編號
	名稱
	姓名
	備註

	1
	主任委員
	陳禎祥
	校長

	2
	委員兼總幹事
	林景行
	教務主任

	3
	執行秘書
	呂淑慧
	註冊組長

	4
	委員
	鄭雪花
	秘書主任

	5
	委員
	鄒慧芬
	學務主任

	6
	委員
	危貴金
	研發處主任

	7
	委員
	高琇鈴
	輔導主任

	8
	委員
	黃昭彥
	進修學校主任

	9
	委員
	李齊慧
	主計主任

	10
	委員
	黃菁萍
	家長會代表

	11
	委員
	盧美櫻
	教師會代表

	12
	委員
	李承修
	專科部導師代表

	13
	委員
	鄭瑋玲
	專科部導師代表

	14
	委員
	吳惠娟
	高職部導師代表

	15
	委員
	聞元輝
	高職部導師代表

	16
	委員
	張麗芳
	捐助人代表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委員會職務名單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會 預借學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家長姓名及簽章
	
	電話
	

	住址
	

	申請原因

(家庭狀況概述)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

	用途
	
	還款方式
	

	借款人
	
	借款金額
	新台幣

	附繳證明文件
	 1.□無法辦理台灣銀行就學貸款者。(請敘明原因)

 2.□家境清寒、貧困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3.□未有欠款紀錄(前借款未償還者不得再行借款)。

	導師訪視簡述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

	審查小組

	委員會審查
	總幹事
	執行秘書

	
	
	

	校長批示
	


註： 請導師協助瞭解還款情況。
已完成申辦註冊費預借者請將下聯繳交教務處註冊組


愛心基金預借註冊費證明

	查  本校                 科(班)學生                  完成愛心基金預借註冊費用，    特此證明已完成註冊繳費。

愛心基金承辦人：                                              日期：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教職員工生愛心基金會助學金（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年級

班    別
	
	姓名
	
	姓別
	 
	出  生

年月日
	

	家長姓名
	
	住址
	
	電話
	

	(家庭狀況概述）

申請原因


	                                                                 家長簽章：                   

	學

業

平

均
	
	操

行

成

績
	導師評語
	體

育

成

績
	
	附繳

證明

文件
	· 1.檢附清寒証明、低收入戶及家長殘障証件。

· 2.申請特殊條件之助學金，檢附相關証明文件。

	審

查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核


	
	總

幹

事
	
	執

行

秘

書
	
	導師訪視簡述

	

	校

長

批

示
	








